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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2022-31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盛京能源等十二家公司重整进展暨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执行司法裁定 

 本次权益变动拟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022年8月22日，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天热电”）

收到控股股东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暖集团”）的《告知书》。《告知书》

称，近日收到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沈阳盛京能源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十二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中涉及惠天

热电股份扣划的实施给予裁定确认,后续执行《重整计划》及该项民事裁定将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触发权益变动。现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供暖集团持有惠天热电18,705.0118万股（占惠天热

电总股本的35.10%）。司法裁定执行后，供暖集团不再持有惠天热电股份，相关股份将扣

划至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电热力”）、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锦州银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名下持有，具体变

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供暖集团 187,050,118 35.10% 供暖集团 0 0.00% 

润电热力 0 0.00% 润电热力 159,796,608 29.99% 

锦州银行 0 0.00% 锦州银行 23,477,927 4.41% 

国泰君安 0 0.00% 国泰君安 3,775,583 0.71% 

根据《重整计划》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供暖集团将其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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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00,000股惠天热电股票解除质押后，将其中23,477,927股惠天热电股票扣划至锦州银行

名下，用以部分抵偿欠付锦州银行的债务；供暖集团将其在国泰君安开立的股票信用账户

中79,300,000股惠天热电股票划转至其在国泰君安开立的股票普通账户，将其中3,775,583

股惠天热电股票扣划至国泰君安名下，用以部分抵偿欠付国泰君安的债务；供暖集团持有

的其余159,796,608股惠天热电股票扣划至润电热力公司名下。 

二、进展情况 

（一）供暖集团持股本次司法解除质押、冻结的基本情况  

根据《重整计划》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 年 8 月 22 日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解除了对供暖集团在国泰君安开立的信用账户中 7930 万股股票全部限制

措施；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年 8月 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供暖集团在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9300万股

股票解除质押业务。详见下表： 

股东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解除

质押/冻

结/限制

交易股份

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申

请日期 
质权人 

解除冻结 

执行人 
备注 

沈阳供暖

集团有限

公司 

是 

9，300 万

股 
49.72% 17.45% 

2016 年

11 月 8

日 

2022 年

8 月 24

日 

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其出资人

为锦州银行） 

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7，930 万

股 
42.39% 14.88%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022 年

8 月 22

日 

-- 

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

院 

为融资融

券业务交

易受限，本

次依据裁

定解除受

限 

合计 — 
17，230

万股 
92.11% 32.34% — — — —  

上述司法解除质押冻结后，供暖集团共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8,705.0118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10%，全部为非质押冻结状态。 

（二）供暖集团持股本次司法扣划情况 

2022 年 8 月 24 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登深圳分公司办理了对供暖集团所持惠

天热电股份司法扣划业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完成相关股权变更手续。 

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股权结构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的公司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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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后的公司股权结构图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盛京能源为《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润电热力过渡期股东，后续盛

京能源主体仅保留“三供一业”资产后将变更为润电热力全资子公司，根据经法院裁定的

《重整计划》，《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华润电力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电工程”）、

沈阳盛京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京资产”）、转股债权人分别持有润电热力

40.00%、30.00%、30.00%股权。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 

（一）公司控股股东拟变更为润电热力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为供暖集团，持有公司35.10%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润电热力，持有公司29.99%股份。 

35.10% 

100% 

100% 

沈阳市国资委 

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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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重整计划》及沈阳中院民事裁定书（（2020）辽01破11-9号）未来的实施，除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外，亦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京能源持有润电热力100.00%股权，盛京能源为《重整计划》

执行期间润电热力过渡期股东，根据经法院裁定的《重整计划》，《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后润电工程将持有润电热力40.00%股权，盛京资产将持有润电热力30.00%股权，转股债权

人将合计持有润电热力30.00%股权，《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润电热力无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具体原因如下： 

1、股东会：根据《重整计划》，润电工程拟持有润电热力40.00%股权，盛京资产拟

持有润电热力30.00%股权，转股债权人拟持有润电热力30.00%股权，润电热力各股东持股

比例较为接近，无任一股东能够单独控制股东会，且各股东之间并未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不存在认定共同控股的情形，重整后润电工程对润电热力持股比例

为40.00%，未超过50%，因此润电热力无控股股东。 

2、董事会：根据《重整计划》，润电热力董事会成员共9名，润电工程委派4名，盛

京资产委派2名，转股债权人委派2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润电工程委派董事没有过半数，

因此在董事会层面也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构成对其的绝对控制。 

3、高级管理人员：根据《重整计划》，高级管理人员由润电热力董事会过半数同意

后任免，因此在高级管理人员也没有任何一方能够构成对其的绝对控制。 

4、《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对控制的判定如下： 

“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表明母公司能够

控制被投资单位，应当将该被投资单位认定为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但

是，有证据表明母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 

母公司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视为母公司能

够控制被投资单位，但是，有证据表明母公司不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 

（1）通过与被投资单位其他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2）根据公司章程或协议，有权决定被投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3）有权任免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的多数成员。 

（4）在被投资单位的董事会或类似机构占多数表决权。” 

润电热力第一大股东润电工程参与盛京能源等12家公司重整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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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整后的润电热力是润电工程的非并表参股企业。润电工程本着兼顾各相关利益方的

原则，对润电热力按照法人治理结构与其他各方共同参与经营管理。重整后润电工程对润

电热力持股比例为40.00%，未超过50.00%；同时润电热力董事会设置9名董事，其中润电

工程推荐4名，董事会席位未过半数。由于上市公司惠天热电主要供暖区域在沈阳市，盛

京资产作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控股企业同时作为润电热力第

二大股东，将代表沈阳市为上市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并实质参与上市公司经营。

综上，润电工程对润电热力的重大投资、生产经营等均不能单方面直接决定，润电工程对

润电热力不具有控制权。 

综上，润电热力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上述权益变动后，供暖集团不再直接或间

接持有惠天热电股份。润电热力将合计持有惠天热电159,796,608股股份，占惠天热电总

股本的29.99%。润电热力成为惠天热电控股股东，惠天热电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无实际控制

人。 

五、本次权益变动相关各方基本情况  

（一）股份转出方 

名称：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36号甲、乙；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威； 

注册资本：318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投资服务，供暖服务，城市供水服务，物业管理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成立时间：1998年01月06日；

股东：沈阳盛京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实际控制人：沈阳市国资委。 

本次权益变动后，供暖集团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二）股份转入方 

1、沈阳润电热力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47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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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供暖服务，电气安装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检验检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

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物业管理，招投标代理服务，金属材

料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通用设备修理，

专用设备修理，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成立时间：2022年07月13日。 

2、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场所：辽宁省锦州市科技路68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学坤；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

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基金销售；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7年01月22日。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贺青； 

注册资本：890667.163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

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为

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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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1999年08月18日。 

六、所涉及后续事项  

根据工作进展和步骤安排，后续惠天热电股份完成相关变更登记以及润电热力股东变

更后，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告知书（2022年8月22日） 

2、沈阳供暖集团有限公司告知书（2022年8月24日） 

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辽01破11-9号）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5日 


